
措施
、

监督效果以及监督责任制等内容
。

从监督对象看
,

它包括结算
、

信贷
、

会计
、

审计
、

稽核
、

监察等监督制度
,

从监督的主体看
,

它又是金融外部 ( 包括政府
、

财政
、

税 务
、

工

商
、

审计
、

司法等部门 ) 监督与金融内部 ( 各种业务监督与群众 自我 ) 监督的有机统一体
。

5
.

金融刑法
。

鉴于金融犯罪的特殊性及惩治此种犯罪的需要
,

很有必要借鉴 外 国 经 验

并结合我国实际
,

增设金融犯罪与刑罚的立法
。

立法的方式
,

可根据需要
,

或规定在有关专

门的金融法文件中
,

也可在刑法典中作出规定
。

至于其主要内容
,

应包括金融犯罪的构成要

件和相应的金融犯罪罪名及法定刑
。

可增设贷款诈欺罪
、

国库资助诈欺罪
、

金融侵 占罪等罪

名
,

并根据情节轻重分别规定有威慑力的适当的法定刑及其幅度
,

以解决以罚代刑
、

处罚倚

轻
、

罪名与罪状不相符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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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贿赂罪的比较研究

高 铭 暄 赵 秉 志 余 欣 喜

贿赂犯罪是在我国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实行改革开放形势下发 案率颇高
、

社

会危害性较大的一类犯罪
,

它既严重损害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
,

也破坏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与

人民群众的联系
。

因此
,

有效地惩治和防范贿赂犯罪
,

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日前廉 政建 设

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
。

本文拟对现代各国刑事立法中关于贿赂罪的主要内容加 以比较研讨
,

并在此基础上略述我们对完善我国刑法中贿赂罪立法的一些想法
。

一
、

关于罪名问题

世界各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罪名的数量和种类之规定颇不一致
。

有的国家刑法将贿路

罪分为受贿罪
、

行贿罪
、

介绍贿赂罪
,

如朝鲜
、

苏联
、

保加利亚
、

蒙古
、

阿尔巴 尼 亚 等
。

我国刑法的规定与此相同
。

有的国家将贿赂罪分为受贿
、

索贿
、

贿赂
、

介绍贿赂 等
,

如 美

国
、

日本
、

印度等
。

综而观之
,

世界各个国家和地 区的刑法所规定的贿赂罪主要 有 以 下 几

种
:

1
.

受贿罪
。

如 1 9 5 4年的格陵兰刑法典规定
,

公职人员非法要求或答应接受礼物或其他利

益者
,

定受贿罪
。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 国家的刑法都有关于受贿罪的规定
。

2
.

行贿罪
。

如 1 9 5 1年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刑法典规定
: “

以促使公职人员违反或者执

行 自己的职务为 目的
,

赠送
、

允诺或者建议给与该公职人员任何财产上的利益的判处 5 年 以

下的剥夺 自由
” 。

此外
,

罗马尼亚
、

朝鲜
、

苏联
、

阿尔巴尼亚
、

蒙古等国家的刑法都有类似的

规定
。



3
.

介绍贿赂罪
。

9 5 12年的阿尔巴尼亚刑法规定
,

为了要求公职 人员执行或不执行某种同

他的职务有关的行为
,

或 者在执行或不执行上述行为 以后
,

向公职人员介绍行贿的
,

构成介

绍贿赌罪
。

此外
,

朝鲜
、

苏联
、

保加利亚
、

蒙古等国家的刑法都有关于介绍贿赂罪的规定
。

4
.

索贿罪
。

1 9 6 8年的罗马尼亚刑法典规定
,

公务员以完成
、

不完成或拖延完成与其职务

有关的职责而进行合作
,

或实施违反其职守的行为为条件
,

直接或间接地索取金钱或其他利

益的
,

构成索贿罪
。

此外
,

印度
、

美 国
、

丹麦
、

巴西等国家的刑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

5
.

斡旋受贿罪
。

南朝鲜 ( 1 9 5 3 ) 刑法规定
,

公务员利用其地位
,

从事有关属于其他公务

员职务事项之调解
,

而收受
、

要求或约定贿赂的
,

构成斡旋 ( 调解 ) 受贿罪
。

此外
,

日本
、

印度等国家的刑法典也有类似之规定
。

6
.

间接贿赂罪
。

捷克斯洛伐克刑法典规定
,

因允诺 以 自己势力影响公职人员执行 自己职

务
,

或者因已给与这种影响
,

而要求或收受贿赂的
,

构成间接贿赂罪
。

此外
,

罗马尼亚
、

日

本等国家的刑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 考

7
.

事前受贿罪
。

日本刑法规定
,

将要成为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关于 自己将要担任的职务的

事情
,

接受请托而收受
、

要求或约定贿赂的
,

是事前受 贿罪
。

此外
,

联邦德国
、

印度等国家

的刑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

8
.

事后受贿罪
。

日本刑法规定
,

曾任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在职时接受请托
,

因而关于 自

己职务
_

卜的事情
,

已经采取不正当的行为或不采取相当的行为
,

而于离职后收受
、

要求或期

约贿赂的
,

构成事后贿赂罪
。

此外
,

南朝鲜等国家的刑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

此外
,

朝鲜刑法还规定了制造行贿罪
,

对公职人员以制造行贿为 目的
,

有意识地造成可

以交付贿赂的环境和条件的行为绳之以法等
。

限于篇幅
,

在此不再赘述
。

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刑法将贿赂罪分为不违背职务之受贿罪
、

违背职务受贿罪
、

行贿罪
、

准受贿罪 ( 于未为公务员或仲裁人时受贿
、

待任职后为行贿人谋取利益 ) 等四种
。

我国现行

刑法将贿赂罪分为受贿罪
、

行 贿罪
、

介绍贿赂罪等三种
。

从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和地 区的刑法关于贿赂罪罪名的规定中可以看出
,

尽管各国刑法的

规定互有长短
,

但综而观之
,

其中仍不乏真知灼见
。

尤其是关于事前受贿罪
、

事后受贿罪
、

间接贿赂罪
、

斡旋受贿罪等规定
,

可 以说对我国刑法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

下面分述之
。

1
.

关于斡旋受贿
。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
,

斡旋受贿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

一些国家工

作人员
、

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

接受他人不正 当的要求和请托
,

凭借 自己的地位
、

身份
、

职权和关系网
,

去指挥
、

影响
、

唆使
、

劝说
、

调解下属人员或其他

有关联的人员
,

为行贿人谋取利益而从中收受贿赂
。

例如
,

李某是某单位的后勤处长
。

某 日

李的一远房亲戚孙某找到李
,

要李设 法将其调离县城
,

进入省城李所在的单位工作
,

并答应

事成之后予 以酬谢
。

李便找到该单位的人事处长朱某
,

要求朱将孙调入本单位
。

李从中收受

贿赂 3 0 0 0元
。

本案中的李某并未直接利用 自己的职务之便
,

而是利用同事之间的关系劝说他人

为行贿人谋利益而 自己从中接受贿赂
。

这种行为在本质
_

匕与受贿罪并无两样
,

可 以说是一种

特殊形式的受贿罪
,

应当予以刑罚制裁
。

但我国刑法对此却无明文规定
。

有的同志为给处罚

这类行为找到法律依据
,

便把现行刑法中的受贿罪扩大解释为不仅包括行为人利用自己职务

土的便利而为他人谋利益
,

也包括利用他人职务上的便利而受取贿赂
。

但无论是从语义
.

上分

析
,

还是从逻辑
_

L进行推理
, “

利用职务
_

L的便利
”
应是指行为人直接 利用 自己所担任的职

务
_

卜的便利
,

而不应包括利用他 人职务上的便利
。

鉴于此
,

可将斡旋受贿危害严甭的行为作



另款规定
,

将其作为一种特殊形式 的受贿罪而予以刘
一

罚制裁
。

2
.

关于间接受贿行为
。

间接受贿是指已不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 ( 如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

员等 )
,

利用过去职务
_

红的影响
,

而通过现职人员职务上的便利
,

为行贿人谋取利益而从中

收受贿赂的行为
。

这类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也时有发生
。

例如
,

退休干部王某
,

原是某钢厂供

销处处长
。

某 日王的一位朋友赵某要王为他搞几吨平价钢材
。

王便找到该 )一现任供销处处长

牛某
,

要牛为赵批几吨钢材
。

牛碍于情而没有拒绝
。

王从中得到赵的
“

好处费
” 5 千 元

。

本

案中的王某是已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
,

他利用过去职务上的影响
,

为他人谋取利益
,

从
,

{
,

收

受贿赂
,

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受贿罪
。

鉴于受贿乒
、

是已不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
,

不宜纳入现行

刑法关于受贿罪中的
“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 ,

可将这种情况作另款规定
。

3
.

关于事前受贿行为
。

事前受贿是指行为人未就职就己收贿
,

到就职时再实施利用职务

之便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
。

例如
,

某县武装部长邱某即将调任该县公安局当局长 ( 已上报
,

待批 )
。

邱的一位朋友将个体户王某介绍给邱
。

邱与王相识后
,

王即提 出待邱出任公安局长

后
,

帮助王解决其家属的农转非问题
,

邱应允
,

并接受王的
“

酬谢费
” 4千元

。

本案中的邱

某尚未出任公安局长
,

便以利用将来的职务之便为王某谋利益为条件
,

收受贿赂
,

便是一种事

前受贿行为
。

这种行为的特殊性在于
,

行为人并未利用现任职务上的便利而收受贿赂
,

而是

以将要到任的职务为诱饵
,

事前应允行贿人
,

收取贿赂
。

这种行为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受贿

罪
,

刑法对此也可作相应规定
。

4
.

关于事后受贿行为
。

事后受贿是指行为人在职时接受行贿人的请托
、

为行贿人谋取利

益
,

而在离职后再接受贿赂的行为
。

例如
,

刘某是某纱厂供销科长
。

万某通过刘的同事与刘

相识
,

并请刘为其搞一些廉价的棉纱
,

刘照办
。

万便提出给刘以 3千元的
“

好处费
” ,

刘 害

怕查出来丢掉
“

乌纱帽
” ,

未敢收取
。

两年后
,

刘退休
。

万为感谢刘
,

便送给刘 2 0 0 0元钱
,

刘收下
。

本案中的刘某在职时为他人谋利
,

待离职后再行受贿
,

便是事后贿赂行为
。

事后受

贿行为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受贿罪
,

刑法对此也应有相应的规定
。

从国外关于贿赂罪的刑事立法例来看
,

一些国家的刑法将上述几种行为分别作为几种独

立的犯罪来加以规定
。

我们认为
, _

仁述几种行为在本质上与受贿罪并无二致
,

是受贿罪的一

些特殊表现形式
。

为保证确定罪名的根据和标准的内在统一性和逻辑性
,

同时避免刑法中的罪

名显得过于繁琐
、

苛密
,

不宜将上述行为都分别冠以罪名
,

只将它们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方

式规定
一

下来即可
。

二
、

关于犯罪构成

鉴子各国刑法所规定的贿路犯罪的种类不完全一样
,

各种具体的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齐

具特色
,

为了叙述方便
,

下面仅就受贿罪的犯罪构成特征作一比较
。

1
.

关于犯罪主体

综观各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规定
,

主要有以下儿种
:

( 1 ) 一般主体
。

例如
,

捷克斯洛伐克刑法规定
,

无论是否是公务员
,

只要对于具 有 社

会意义的事件作出决定或 因执行这种决定
,

而收受贿赂或同意收受贿赂的
,

均构成受贿罪
。

但如果是公职人员受贿
,

应当加重一定的刑罚处罚
。

从 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
,

将一般

主体作为受贿罪的主体是绝无仅有的
。

( 2 ) 公职人 员
。

阿尔 巴尼亚
、

蒙古
、

保加利亚
、

苏联
、

朝鲜等国家的刑法都规定 了 受



贿罪的犯罪主体只能由公职人员构成
。

关
尹

于公职人员的概念和范围
,

各国刑法的规 定 略有不

同
。

苏联刑法规定
,

公职人员
,

就是指在国家 ( 苏维埃的 ) 机关
、

企业中
,

以及在为了执行经济

的
、

行政的
、

职业的或其他全国性的任务
,

由法律赋予一定义务
、

权利和代表权限的团体或

联合组织 中担任经常或临时职务的 人员
。
阿尔巴尼亚刑法规定

,

一切被任命或者被选举
`

担任

国家的或 者公共的企业
、

机关的经常性或临时性的职务的人
,

都是公职人员
。

因受委托的职

务而执行 经济
、

行政
、

工会或者任何其他社会活动的公共组织或社会 团体的有关人员
,

也是

公 职人员
。

( 3 ) 特别公务 员
。

{J’ 的国家刑法典除规定了受贿罪的主体必须是公 务 员 之 外
,

还 设

专款规定了特别公务员 ( 如法官
、

仲裁人等 ) 的受贿罪
。

如保加利亚刑法规定了审 判 员
、

陪审员
、

检察员
、

侦查员的受贿罪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规定了法官和仲裁人 的 受 贿 罪

等
。

( 4 ) 准公务 员
。

有的因家利法把将要成为公务员的人规定为受贿罪的犯罪主 体
。

如 日

水刑法规定了将要成为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关于 自己将要担任的职务的事情
,

接受请托而收

受
、

要求或约定贿赂
,

构成受贿罪
。

南朝鲜刑法规 定
,

将担任公务员或仲裁人之人
,

接受请

托而收受
、

要求或约定与该职务有关之贿赂
,

成立受贿罪等
。

( 5 ) 曾为公务员
。

有 的国家刑法把已经离任的公务员规定为受贿罪的主体
。

如 日本刑

法规定
,

曾任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在职时接受请托
,

离职后收受贿赂的
,

构成受贿罪
。

此外
,

联邦德国刑法规定了
“

对公务负有特殊责任的人员
” ,

日本刑法规定了
“

知情的

第三者
”
可以成为受贿罪的主体等

。

我国台湾地 区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主体包括公务员
、

仲裁人和准公务员等三种
。

我国现

行刑法中受贿罪 的犯罪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
、

集体经济组 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

的人员以及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
、

机关
、

团体等几种
。

从各国刑法关于受贿罪主体 的规定来看
,

其中不 乏值得参考借鉴之处
。

例如
,

关于准公

务员和曾为公务员作为受贿罪的工体之规定
,

便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无论是将要成为公务

员的人
,

还是曾为公务员的人
,

他们收 受贿赂
,

总是与其已经担任或将要担任的职务密切相

关
。

离开一定的职务和身分
,

也就失去了收受贿赂的交换条件
,

不能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

谋利益
。

因此将这类人作为受贿罪的主体是顺理成章的
。

在司法实践中
,

这类受贿的案件也

时有发生
,

如果刑法对此有相应的规定
,

就不至于使司法人员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

从而有

利于对这类受贿犯罪的打击和制裁
。

再如
,

关于特别公务员作为受贿罪主体的规定
,

也是颇具

见地的
。

由于公务员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
,

不同职业和身分的公务员
,

其权限
、

职务性质

不完全一样
。

其 中有些特别公务员
,

如公安人员
、

检察人员
、

审判人员等的职务尤为严峻
,

他们掌握着人犯 的生杀予夺之权
,

同时他们还是国家法律的执行者
、

监督者
,

因而如果他们

收受贿赂
,

贪赃枉法
,

就会给国家和人 民的利益造成较为严重的损失
,

严重地破坏了司法工

作人员秉公执法的形象
,

比一般公务员的受贿行为具有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

因此
,

对这种

特别公务员的受贝洲犷为于{三专门规定
,

并予以相应的刑罚处罚
,

是很有意义的
。

2
.

关于犯罪的客观方面

受贿罪在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方式多种多样
,

前述关于罪名的比较中己经涉及
,

在此不

再论述
。

户厉仅就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其他儿个问题作一比较
。

( l 少关于是 百洲用职务之便的 i可题
。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 国家的刑法都规定受贿罪必须



由公务员或其他具有特定身分和职务的人利用职务之便实施
。

如 19 4 4年的西班牙 刑 法典规

定
,

受贿罪的成立需以公务员接受对方承诺而执行一件
“

与其职务有关
”
的事项为条件

。

南

朝鲜刑法规定
,

公务员或仲裁人收受
、

要求或约定与
“

职务有关
”
的贿赂

,

构成受贿罪
。

但

也有少数国家刑法规定
,

只要收受贿赂
,

无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均成立受贿罪
。

如捷克斯洛

伐克刑法规定
,

行为人无论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 只要对于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作出决定

或因执行这种决定而收受贿赂的
,

便构成受贿罪
。

( 2 ) 关于是否为行贿人谋利益的问题
。

关于这个问题
,

世界各国刑法大体 上有两种规

定方法
。

一种 以苏联
、

蒙古等国家的刑法为代表
,

规定受贿罪的成立须 以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

利益为条件
。

如苏联刑法规定
,

公职人员为了行贿人的利益执行或不执行因自己职位始能实

施或应实施的某种行为
,

而从中收受贿赂的
,

构成受贿罪
。

另一种以朝鲜
、

罗马尼亚
、

保加

利亚
、

阿尔 巴尼亚等国家的刑法为代表
,

未将为行贿人谋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成立条件
。

如阿

尔巴尼亚刑法规定
,

公职人员为了执行或不执行某种同他的职务有关的行为
,

或在执行或不

执行
_

L述行为以后
,

以任何形式收受贿赂的
,

即构成受贿罪
。

( 3 ) 关于受贿人是否违背职责的问题
。

在这个间题上
,

各国刑法大体
_

L有两种规定方

法
。

一种 以朝鲜
、

苏联
、

阿尔巴尼亚
、

蒙古等国家的刑法为代表
,

没有在刑法条文中标明受

贿人是否违背职责
。

另一种以南朝鲜
、

保加利亚等国家的刑法为代表
,

在刑法条文中分别规

定了受贿人违背职责或不违背职责两种情况
。

( 4 ) 关于受贿人执行职务行为的方式问题
。

在这个问题上
,

各国刑法大体
_

仁也有两种

规定方法
。

一种以南朝鲜
、

瑞士等国家的刑法为代表
,

未在法律条文中标明受贿人执行职务

行为的方式是作为还是不作为
。

如瑞士刑法规定
,

公务员等对于将来违背义务之职务行为要

求
, 收受或期约贿赂或免费利益的

,

即成立受贿罪
。

另一种以苏联
、

罗马尼亚
、

朝鲜等国家

的刑法为代表
,

在刑法条文中标明
,

无论受贿人执行职务行为的方式是作为还是不作为
,

均

成立受贿罪
。

如朝鲜刑法规定
,

公职人员以执行或不执行 因自己职务而应当实施能够实施的

行为为代价
,

而从中收受贿赂的
,

构成受贿罪
。

( 5 ) 关于贿赂的内容问题
,

在这个问题上
,

各国刑法规定很不一致
。

有的国家刑法未

标明贿赂的内容
,

只规定为接受
“
贿赂

” ;
有的国家刑法所规定的

“

贿赂
”
之范围非常大

,

可 以是
“

任何方式的贿赂
” ,

如朝鲜
、

苏联
、

蒙古
、

阿尔巴尼亚等
。

有的国家刑法对
“

贿

赂
”
的内容规定得较为具体

。

如南朝鲜刑法所规定的
“

贿赂
”

为礼物
、

其他财物或好处
; 罗

马尼亚刑法规定为金钱
、

财物
、

不应得的其他 利益和不应得的许诺
,
保加利亚刑法规定为收

受礼品和任何不应得的财产上的利益等等
。

我国台湾地 区刑法关于受贿罪客观方面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

①须利用职务之便

收受贿赂 , ②受贿人无论是否违背职务
,

均不影响受贿罪 的成立
; ③受贿的对象为

“

贿赂和

其他不正利益
” 。

在我国刑法中
,

受贿罪的客观方面主要表现在
: ①须利用职务

_

!: 的便利
;

②须为行贿人谋利益 ; ③受贿的方式表现为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两种 ; ④贿赂的内容仅

限于财物
。

从受贿罪客观方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

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有自己

的特点
,

这主要表现在
,

明确规定了受贿罪的成立
,

须以受贿人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
,

为行贿

人谋利益为必要条件
。

受贿罪是读职犯罪的一种
,

其社会危害性 主要在于破坏国家机关的正常

活动和国家公务员的声誉
。

因而行为人收受贿赂总是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
,

否则就无所谓读



职问题
。

同时行为人收受贿赂
,

总是以为行贿人谋利益为交换条件的
,

是一种权力和金钱或

其他利益的非法交易
。

行贿人能够付出代价
,

也是以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为其谋利益为诱饵

的
。

因而 明确地将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利益作为受贿罪成立的必要条件是应当予

以肯定的
。

此外
,

我国刑法还明确地规定了两种受贿方式

—
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
,

使受贿罪的内涵更加明确
,

对于司法机关准确地适用法律
,

有效地惩治受贿罪也是不

无意义的
。

关于受贿罪的主观方面
,

各国刑法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受贿人须出 自故意
,

并且具有非

法索取或收受他人钱财或其他不正当利益 的目的
。

三
、

关于处罚问题

关于贿赂罪的处罚问题
,

各 国刑法在量刑情节
、

量刑幅度 以及刑种等的规定 上 很 不 一

致
,

下面就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作一比较
。

1
.

关于加重处罚的情节

受贿罪加重处罚的情节有
:

( 1 ) 因特别公务员的身分而加重处罚
。

如保加利亚刑法规定
,

一般公职人员犯受贿罪

的
,

处 5年以下的剥夺 自由
。

如果受贿的公职人 员是审判员
、

陪审员
、

检察员或者侦 查 员
,

则应判处 10 年以下的剥夺 自由
。

联邦德国刑法规定
,

一般公务 员犯受贿罪的
,

处 2年以 下 自

由刑或并科罚金
。

如果是法官或仲裁人 受贿
,

则应处 3年以下的自由刑或并科罚 金
,

并且
,

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犯罪未遂也应受罚
。

此外
,

朝鲜
、

蒙古等国家的刑法也有类 似 的 规

定
。

( 2 ) 因受贿人曾有的劣迹而加重处罚
。

如蒙古刑法规定
,

曾因受贿受过处罚或者屡次

收受贿赂的
,

应当加重处罚
。

朝鲜刑法规定
,

受贿人有受贿 的前科或是累犯的
,

应当加重处

罚
。

( 3 ) 因受贿人违背职责而加重处罚
。

如保加利亚刑法规定
,

对于公职人员实施未 违 背

职务的行为而 受贿的情况
,

应处 以 5年以下的剥夺 自由
。

如果公职人 员违反职责而收受贿赂
,

则应判处 3年以 上10 年以下 的剥夺自由
;
情节特别严重的

,

判处 10 年 以上 的剥夺 自由
。

奥地利

刑法规定
,

公务 员未违背职责而受贿 的
,

处 1年 以下 的自由刑
;
如果违背其职责

,

则应处 3年

以下的 自由刑
。

此外
,

南朝鲜
、

联邦德 国等国家的刑法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规定
。

( 4 ) 因受贿人实施勒索行为而加重处罚
。

如蒙古刑法规定
,

受贿人有勒索行为或者威

胁行为的
,

是受贿罪加重处罚的情节之一
。

朝鲜刑法规定
,

对于一般受贿罪
,

判处 5年以下

的徒刑
。

如果受贿人有勒索行为的
,

则应处 3年 以上 的徒刑
。

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的加重处罚情节有
:

( 1 ) 因行贿人或介绍贿赂者曾有劣迹而加重处罚
。

如苏联刑法规定
,

对行贿者一般处

3年 以
_

L 10 年以下徒刑 ;
对介绍贿赂的

,

一般处 2年以上 8年以下徒刑
;
行贿

、

介绍贿赂不止一

次的
,

或者有贿赂罪前科的
,

处 7年以上 15 年 以下徒刑
,

并处没收财产
,

并处或不并处 2年 以

上 5年以下的流放
。

( 2 ) 因行贿
、

介绍贿赂罪的犯罪对象之特殊性而加重处罚
。

如保加利亚刑法规定
,

一

般行贿或介绍贿赂的
,

处 5年以下徒刑
。

如果是向司法人 员 ( 包括陪审员 ) 行贿
、

介绍贴赂

的
,

处 10 年以下徒刑
。

此外
,

联邦德国等国家的刑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



<3 )因使受贿人违反职责而加重处罚
。

如南斯拉夫刑法对介绍贿赂罪分三种情况分别

处刑
:①不使他人违反职责

,

自己也得利的
,

处 3年以下徒刑 , ②使他人违反职责
,

自己不

得利的
,

处 6个月到 5年的徒刑 , ⑧使他人违反职责
,

自己也得利的
,

处 l年到 10 年的徒刑
。

2
.

关于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

减轻或免除处罚主要适用于两种情况
:

一是被他人勒索而行贿
; 二是行贿人在追诉前向

有关机关报告行贿事实
。

如苏联刑法规定
,

对于因为勒索而行贿或行贿后即行自首的
,

可以免

除刑事责任
。

罗马尼亚刑法规定
,

因被勒索而行贿或在案件移交起诉机关之前
,

供认其行为

的行贿人不负刑事责任
。

此外
,

捷克斯洛伐克
、

保加利亚
、

蒙古等国家的刑法也有类似 的规定
。

3
.

关于刑种和量刑幅度

关于刑种

综观各国刑法关于适用于贿赂罪的刑种
,

主要有以下儿种
:

( 1 ) 死刑
。

如苏联
、

罗马

尼亚等国家的刑法规定
,

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受贿罪
,

可以判处死刑 , ( 2 ) 徒刑
。

各国刑法

都毫无例外地对贿赂罪规定了一定期限的徒刑 ; ( 3 ) 惩役
。

如 日本刑法除规定对受贿罪 可

处有期徒刑之外
,

还可判处一定期限的惩役
;

( 4 ) 流放
。

此种刑罚只见于苏联对贿赂 罪 的

处罚规定
。

( 5 ) 罚金
。

该刑种较为普遍地适用于贿路罪
,

如联邦德国
、

印度
、

巴 西
、

日

本
、

美国
、

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邢法都规定了对贿赂罪可单处或并处罚金刑 , ( 6 ) 没 收

财产
。

苏联
、

阿尔 巴尼亚等国家的刑法规定
,

对贿赂罪可以并处或不并处没收财产
,

( 7 )

剥夺公职
。

如西班牙刑法规定
,

对于受贿罪
,

除其本刑外
,

并应各处以特别被夺 权 利
。

此

外
,

南朝鲜等国家的刑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

关于量刑幅度

( 1) 受贿罪的量刑幅度
。

综观各国刑法
,

关于受贿罪的量刑幅度主要 有 以 下 儿 种 情

况
:

①在刑法分则关于受贿罪的条文中未明确规定量刑幅度
。

如格陵兰刑法规定
,

公职人员

非法要求或答应接受礼物或其他利益者
,

定受贿罪
。

在条文 中无量刑幅度的明文规定
。

从目

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
,

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
。

②规定一般情节和加重情节等两个量刑

幅度
。

如瑞士刑法规定
,

对一般受贿的
,

处 3年以下的重惩役或轻惩役
。

如果行为人因受贿赂

而违背其职务上之义务者
,

则处 5年以下重惩役或 1月以上轻惩役
。

此外
,

蒙古等国家的刑法

典也有与此类似的规定
。

③规定一般情节
、

加重情节
、

特别加重情节等三个量刑幅度
。

如苏

联刑法规定
,

对一般受贿罪
,

处 3年以上 10 年以下徒刑 , 有加重情节的
,

处 8年以上 15 年以下

徒刑
,

并处没收财产
,

并处或不并处 2年以上 5年以下的流放 , 情节特别严重的
,

可处死刑并

处没收财产
。

此外
,

保加利亚
、

日本等国家的邢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

( 2 ) 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的量刑幅度
。

关于这个问题
,

各国刑法主要有 以下儿种规 定

方法 : ①只规定一个量刑幅度
。

如朝鲜
、

阿尔巴尼亚刑法规定
,

行贿和介绍贿赂的
,

均处以

3年以下徒刑
。

②规定两个量刑幅度
。

如前述保加利亚刑法的规定是
。

③规 定 三 个 量 刑 幅

度
。

如南斯拉夫刑法对介绍贿赂罪分三种情况分别规定了三个量刑幅度
。

4
.

关于没收赃款
、

赃物的规定
。

大多数国家除了对贿赂罪规定了一定的刑法处罚之外
,

还明确地规定丁对贿赂罪中的赃

款
、

赃物应当予以追缴和没收
。

如 日本刑法规定
,

罪犯或知情的第三者所收受的贿赂
,

应于

没收
。

贿赂的全部或一部不能没收时
,

应追缴其价款
。

南朝鲜刑法规定
,

行为人或知情的第

三人
,

所收受的贿路
,

或供与贿赂之财物
,

没收之
。

不能没收时
,

追征其价颧
。

此外
,

法



国
、

西班牙等国家的刑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

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关于贿赂罪的刑罚处罚之规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 1 )所适用 的 刑

种为 自由刑和罚金刑两种
;

( 2 )行为人违背职务而受贿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并相应地规 定 了

加重处罚的量刑幅度
;

( 3 )规定了行贿人在犯罪后 自首的
,

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

在侦查

或审判中 自白者得减轻其刑
;

( 4 ) 规定了应没收受贿人所收受的贿赂
。

如果全部或一 部 不

能没 收时
,

追征其价额
。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贿赂罪刑罚处罚之规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 1 ) 所适用的刑罚 种 类

较多
,

包括死刑
、

无期徒刑
、

有期徒刑
、

罚金
、

没收财产等
。

( 2 ) 根据受贿的数额来规 定

不同的量刑幅度
。

如 《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 》 规定
,

受贿数额不满一万元的
,

使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

处 10 年 以上有期徒刑 , 受贿数额在 1万元 以上
,

使

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

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

并处没收财产
。

在刑法条文

中明确标出受贿的数额
,

这在世界各国刑法中是绝无仅有的
。

( 3 ) 规定了对法人可 以判 处

罚金
。

( 4 ) 规定了索贿为加重处罚的情节
;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

,

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
,

为

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
。

从以
_

七各国刑法关于贿赂罪刑罚处罚的规定中可以看出
,

它们各具特色
,

互有长短
。

我

国刑法的有关规定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 自己的某些长处
,

如明确地规定了受贿罪的数额
,

这

对受贿罪的准确定罪和量刑是不乏意义的等
,

但也暴露了一些不足之处
,

需要参照外国刑法

的有关规定
,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修改和完善
:

其一
,

应当区别对待普通公务员和特别公务员的受贿行为
。

对于负有特定责 任 的 公 务

员
,

如公安人员
、

检察人员
、

审判人员等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
、

贪赃枉法的行为
,

应当作

为从重情节规定较为严厉的刑罚
。

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表明
,

具有特定责任的公务员收受贿

赂
、

贪赃枉法
,

往往会给国家机关的形象和正常活动造成更为恶劣的影响
,

给国家和人民的

利益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失
。

据此
,

可以参鉴外国的邢事立法例
,

对特别公务员的受贿行为作

为从重处罚的情节
,

相应地规定较为严厉的刑罚
。

其二
,

应当区别对待
“

贪赃枉法
”
和

“

贪赃不枉法
”
的情况

,

将
“
贪赃枉法

”

列为专项

从重处罚
。

世界其他国家的刑法大都有对
“

贪赃枉法
”

者从重处罚的规定
。

实际上
,

受贿人

违背职务
,

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比其不违背职务而收受贿赂的行为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

我国

的刑事立法在刑罚处罚的规定上对此应 当有所反映
,

以保证司法机关量刑的准确性
,

更好地

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
。

其三
,

应采用
“
经济性刑罚

”
和

“

政治性刑罚
”

并用的方法
。

从外国的有关刑事立法例

来看
,

许多国家的刑法都对受贿罪规定 了罚金刑和被夺公权的刑罚
。

我国刑法对受贿罪未规

定剥夺政治权利
。

除对犯受贿罪和行贿罪的法人规定可以适用 罚 金 刑 之外
,

对犯该罪的首
然人未规定可以适用罚金刑

。

受贿罪是一种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贪利性犯罪
,

一方面它具有

读职的性质
; 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贪财图利的性质

。

立法机关应当据此规定相应的刑罚
,

既要

剥夺受贿人继续执掌权力的机会
,

使其不至再利用职权
,

贪脏枉法
,

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

又不能让受贿人在经济上古便宜
,

使其贪利性的犯罪动机得以实现
。

因此
,

有必要参鉴外国的

有关刑事立法例
,

对受贿罪规定单独适用或附加适用罚金和剥夺政治权利
。

( 作者单位
:

中国人 氏大学法律 系 )
.

责任编辑
: 于 力

产-,曰曰ó
.


